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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行政〔2017〕199 号

合肥学院课程置换/学分互认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国际、国内交换生及学籍异动学生管理，规

范学业成绩的录入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课程置换是指用与我校合作学校已修合格课程，网

络课程，创业实践等，置换人才培养方案中未修或未考核合格的

课程或实践环节。

第三条 置换原则：课程置换以课程属性相同、课程内容相

近、学分和学时基本一致为准则。必修课程可以置换必修、限选

课程；限选课程可以置换限选课程，但一般不能置换必修课程。

第四条 课程置换的类别：

（一）与我校签约进行国际、国内学生交流的交换生在交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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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修读的课程；经院（系）教学委员会审核认定的与我校签约

的企业实习、实训。

（二）转专业学生在原专业修读的基础课可以置换现专业中

内容及难度相同或相近的基础课。

（三)编下学生执行编入年级的教学计划，因教学计划改变

而引起课程或课程学分变化的，在原年级修读的基础课可以置换

现专业中内容及难度相同或相近的基础课。原年级修读的课程在

编入年级教学计划中取消的，可按全校通选课予以记载。

（四）休学后复学的学生，参照编下学生的要求进行操作。

（五）因课程取消而导致学生无法按照原课程进行重修的，

可修读内容及难度相近的课程，进行课程置换。

（六）因下一年级课程学分（课程号）与原修读课程学分（课

程号）不同而导致学生无法完全按照原课程进行重修，可按新学

分下的课程修读后进行课程置换。

（七）因人才培养方案及教学计划改变，模块(课程)学分下

调,新课程包含原课程主要知识点,并能达到相同或相近的教学

效果,允许低学分置换高学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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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向所在院（系）提交修读学校成绩单原件（国际合作院

校成绩单须有国际合作交流处的审核意见及签章）或校内已修读

课程原始分数单（有任课教师签字）。

网络课程修读合格证书，经教学院（系）安排考核，考核通

过。

创新、创业需提供相应证明材料经创新创业中心及院(系)、

部审核。

院（系）教学办根据置换原则填写《合肥学院课程置换/学

分互认审核表》（见附件）进行置换。

院（系）教学办将填写好的审核表报教学委员会审核（经 3

位专业教师确认或院（系）教学委员会讨论确认），由院（系）

教学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。

院（系）教学办将院（系）教学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置

换成绩通过成绩申请处理录入教务系统。

院（系）教学办将审核表及成绩单送交教务处审核生效。

第六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，自 2017 年 9 月 1 日起

施行。院教字 [2015]14 号《合肥学院课程置换/学分互认管理

办法》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合肥学院课程置换/学分互认审核表

合肥学院

2017 年 8 月 2 日

合肥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7年 8月 2日印发


	



